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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97 年個人/家戶數位落差調查分析報告摘要 
 

壹、緒論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公布的「2007 年世界資訊社會年度」 (World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 2007) 報告，由「基礎建設」、「機會」及

「應用」三個分項指標來剖析資訊社會的發展現況與趨勢的「數位機會指標」

(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 DOI)。在全球 181 個國家評比結果中，

我國由 2006年第 10名進步到全球第 7名。 

 

不過，儘管我國在資訊科技領域的表現十分出色，但和其他先進國家一樣，

在資訊通信科技擴散過程中，無可避免會因為不同族群導入時間不同，產生接近

使用資訊設備以及運用網際網路各項活動的能力差異，導致程度不一的「數位落

差」問題。 

 

為消弭國內數位落差，達成網路公平性的理想，政府特自 93年起將「縮減

數位落差計畫」納入「數位台灣計畫」下，列為施政重點。其中，為了評估台灣

數位建設執行情形及數位落差縮減成效，行政院研考會每年定期辦理數位落差調

查，希望透過符合現代社會科學準則的調查研究方法，了解台灣數位落差現況，

調查結果除可供政府作為制訂縮減數位落差政策參考、評量數位落差政策執行的

進度與效益外，更可以延續歷年數位落差研究成果，瞭解我國數位落差的趨勢變

化情形，並與國際調查接軌、對話。 
 

貳、研究方法 
 

「97年數位落差調查」延續過往調查目的與精神，特委託聯合行銷研究股

份有限公司於 97 年 7 至 9 月間，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針對 2

直轄市及 23縣市家戶內年滿 12歲之本國籍人口進行電話隨機抽樣訪問。 

 

本調查週一至週日晚間六點後進行訪問，調查合計完成 16,131份有效隨機

樣本，完訪率 68.8%，拒訪率 31.2%。各縣市預定及實際完成的隨機樣本數配

置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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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個人/家戶電訪調查樣本抽樣配置及實際訪問數 

縣市別 
12歲以上 

人口數 
估計誤差 配置 

樣本數 
實際完成 
樣本數 

總  計 19,932,625 ±0.8% 16,000 16,131 

臺北市 2,313,349 ±3.5% 800 815 

高雄市 1,330,617 ±3.5% 800 809 

臺北縣 3,317,594 ±3.5% 800 806 

宜蘭縣 401,205 ±4.0% 600 611 

桃園縣 1,638,358 ±3.5% 800 801 

新竹縣 416,860 ±4.0% 600 618 

苗栗縣 485,081 ±4.0% 600 621 

臺中縣 1,328,616 ±4.0% 600 614 

彰化縣 1,132,696 ±4.0% 600 616 

南投縣 465,298 ±4.0% 600 612 

雲林縣 631,217 ±4.0% 600 612 

嘉義縣 482,447 ±4.0% 600 614 

臺南縣 974,052 ±4.0% 600 618 

高雄縣 1,091,003 ±4.0% 600 615 

屏東縣 777,779 ±4.0% 600 619 

臺東縣 203,028 ±4.0% 600 611 

花蓮縣 299,337 ±4.0% 600 604 

澎湖縣 81,249 ±4.0% 600 616 

基隆市 342,958 ±4.0% 600 611 

新竹市 336,114 ±4.0% 600 614 

臺中市 901,024 ±4.0% 600 610 

嘉義市 234,069 ±4.0% 600 612 

臺南市 667,105 ±4.0% 600 623 

金門縣 72,788 ±4.0% 600 612 

連江縣 8,781 ±4.0% 600 617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各縣市年齡結構，97 年 7 月。 

 
為使調查得以推論我國 12 歲以上全體民眾的意見，樣本資料需經加權處

理，使與母體資料一致。本調查的樣本結構係按內政部公佈之 97 年 7 月各縣市

12歲以上人口的性別、年齡比例進行加權。 

 

除了進行縣市內樣本結構加權外，本案另依據各縣市 12歲以上人口占全國

12 歲以上人口比例進行第二階段加權還原。這主要是因為本案抽樣設計係以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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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縣市抽樣誤差不超過正負 4.0個百分點來配置樣本，確保人數少、無法在隨機

抽樣中取得足夠推論樣本的縣市，也有可供推論的樣本數。只是，這個做法雖具

有縣市比較基礎一致的優點，卻因此產生部份縣市樣本「過度代表」，難以直接

推論我國 12 歲以上民眾「整體」意見的缺點。是以，除單純縣市比較外，以下

涉及不同群體「整體」數位落差情形的比較分析，須依各縣市 12 歲以上人口占

全國 12 歲以上人口比例再進行加權，方能確保調查結果的正確性。加權前後樣

本之性別及年齡配置如表 2所示 

 
表 2 個人/家戶電訪調查樣本之性別與年齡配置 

項目別 實際訪問數 加權前百分比 加權後百分比 

性別    

  男 8,000 49.6 50.4 

  女 8,131 50.4 49.6 

年齡    

  12-14歲    787  4.9  4.9 

  15-20歲 1,792 11.1  9.7 

  21-30歲 2,278 14.1 19.4 

  31-40歲 2,895 17.9 18.5 

  41-50歲 3,058 19.0 18.9 

  51-60歲 2,604 16.1 14.0 

  61-64歲   604  3.7  3.0 

  65歲以上 2,113 13.1 11.7 

 

叁、研究架構與調查項目 
97 年數位落差調查延續過往調查精神，從「資訊近用」、「資訊素養」與「資

訊應用」三個主要面向探究不同群體民眾的數位落差情形。 

 

為找出最符合科技發展現況的數位測量指標並與國際接軌，調查指標訂定

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由研究單位檢閱國內外最新相關研究文獻，對原有調查

指標進行修訂，擬定指標架構初稿。第二階段經座談會專家學者討論及行政院研

考會核定，確認 97 年數位落差調查架構及調查指標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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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7 年個人及家戶數位落差調查研究架構及主要調查項目 

主構面 次構面 第三構面 指標層(各構面涵蓋內容) 說明 

資訊設備近用 1.曾否使用電腦 衡量電腦使用狀況。資 
訊 
近 
用 資訊網路近用 

1.曾否使用網路 
2.每天使用網路時數 
3.是否行動上網 

衡量網路的使用情

形及頻率。 

資訊技術素養 1.收發電子郵件能力 
衡量收發電子郵件

基本使用能力。 
資 
訊 
素 
養 資訊安全素養 

1.安裝防毒軟體 
2.設定個人密碼 
3.定期備份資料 

衡量電腦使用安全

觀念及防護。 

工作(教育)應用 
1.搜尋工作或課業資料 
2.線上學習 

衡量在工作與學習

時應用電腦狀況。

公民行為 

1.是否知道政府機關設置網站 
2.透過網路查詢政府公告之經驗 
3.透過政府網站線上申請之經驗 
4.網路公民議題參與 

衡量使用電子化政

府及網路參與政治

社會議題討論狀況。

生活應用 

1.網路販售或購買商品 
2.線上金融 
3.搜尋生活資訊 
4.從事線上休閒活動 
5.線上傳呼(MSN 等)使用經驗 

衡量電子商務及使

用網路搜尋資訊、溝

通與娛樂的接受度。

Web2.0 1.部落格瀏覽狀況 
2.提供知識經驗分享 

衡量 Web2.0 應用狀

況。 

個人 
數位 
程度 

資 
訊 
應 
用 

資訊蒐集 
1.閱讀英文網頁能力 
2.搜尋特定資訊能力 

衡量資訊蒐集能力。

資訊設備 1.家戶電腦有無 
衡量家戶擁有電腦

狀況。 家庭資
訊設備
環境 網路環境 

1.家戶連網狀況 
2.家戶電腦連網方式 

衡量家戶連網狀況

及連網方式。 
家戶 
數位 
程度 家庭成

員資訊
素養 

 
1.家戶中使用電腦人口比率 
2.家戶中上網人口比率 

衡量家戶中使用數

位設備的成員數(比

例)或上網的成員數

(比例)。 

 

97 年數位落差問卷設計以跨年趨勢比較，反映資訊發展潮流為輔。比較兩

年度問卷架構，主要差異在於大幅增加「網路購物」、「網路公民參與」、「Web2.0」
等題組，不過，這些新指標僅用於觀察社會數位脈動，今年並未納入最終之數位

分數計算。 
 

1.網路購物題組：網路購物動機、類型、金額、付款方式、無實品網購 
     2.網路公民參與：網路瀏覽或參與政治、社會或公共政策評論情形 
     3.Web2.0：影音檔案上傳瀏覽、P2P、上網發問或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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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人數位落差現況 
     

(一)資訊近用 
 
01.我國 12歲以上民眾中有 73.4%曾使用電腦，68.5%曾使用網路。據此推估，

台灣目前 12歲以上電腦使用人口約為 1469萬人，網路族 1371萬人。 

 

圖1 民眾的資訊近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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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新竹市、台北市、台中市是民眾 e化程度最高的縣市，曾上網民眾超過七成 

五；相對來說，屏東縣、台南縣、澎湖縣、雲林縣及嘉義縣等以農業或漁業 

老年人口為主的縣市，民眾 e化程度較低，上網率不及六成。 
 

 

圖 2 各縣市民眾上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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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民眾資訊近用情形隨著居住地區都市化程度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大 

致呈現都市化程度較高區域資訊發展較佳的模式。目前，高偏遠鄉鎮民眾曾 

使用網路的比率為 51.2%，低偏遠鄉鎮民眾使用網路比率為 53.7%，落後

非偏遠鄉鎮民眾達 17個百分點以上。 

 

04.台灣民眾的電腦及網路使用率仍隨著性別、教育程度、年齡、職業身分、從 

業身分及身心狀況不同呈現顯著差異。基本模式是： 

 

    －性    別：男性使用率領先女性 3-5個百分點。 

－教    育：高學歷民眾使用率優於低學歷民眾，如大學以上學歷民眾 

95.9%以上曾上網，是國小或以下學歷民眾的 8.4倍。 

－年    齡：年輕民眾 e化程度遠高於中高齡民眾，比方 30歲以下民 

眾有超過九成上網，但 51-59歲民眾上網率降至 40.5%、 

65歲以上民眾則只剩 7.3%上網。 

－職業身分：從事辦公室工作的專業人員、技術人員、事務工作人員及 

現役軍人的網路使用率逾九成，比農林漁牧或體力工作者 

(17.8%~61.8%)超出甚多。 

－從業身分：政府部門高達 93.5%受雇者曾使用網路，明顯高於私人 

部門工作者(上網率低於八成)。 

    －身心狀況：身心障礙民眾僅 37.4%曾使用網路，落後非身心障礙民

眾 32.3個百分點。 

 

05.台灣不同族群的資訊近用差異已不顯著，原住民網路使用率 65.4%，和客家

(69.8%)與非原客族群(68.3%)差不多。 

 

06.台灣網路族每天約上網 2.8 小時。其中，21-30 歲網路族每日上網時間達

3.6小時，居各年齡層之冠。 

 

07.全台 12歲以上民眾中，合計有 43.2%曾使用行動上網。民眾行動上網媒介，

雖以戶外使用手提電腦比率最高(32.1%)，但已有 21.6%民眾使用手機上

網，9.4%透過 PDA上網。比較特別的是，高偏遠鄉鎮及原住民鄉鎮民眾只

有使用手提電腦或 PDA 行動上網略為落後，使用手機行動上網率則與非偏

遠或非原住民鄉鎮類似，突顯手機上網對於解決偏遠鄉鎮上網問題的潛在價

值。此外，男性、高學歷、年輕網路族對於行動上網的接受度越來越高，領

先女性、較低學歷或年長網路族的幅度較 96年明顯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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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素養 

 

01.台灣網路族有 86.4%懂收發 E-Mail。12-14歲及 40歲以上網路族懂電子

郵件的比率皆低於八成，明顯偏低；此外，身心障礙網路族僅 64.5%懂

E-mail，也低於非身心障礙者 (86.9%)。 

 

02.電腦資訊安全防護是現今資訊社會及個人使用電腦網路資訊的重要課題。調 

查發現，網路族對於電腦防毒雖有高度警覺，有 88.6%受訪者表示平常使

用的個人電腦有安裝防毒軟體或設定電腦防火牆等，但對於設定個人電腦密

碼及定期備份個人檔案資料等資訊安全觀念則明顯較為薄弱，僅 44.4%設

定個人電腦密碼，47.5%定期備份檔案資料。 

 

03.網路族的資訊安全素養隨教育程度提高而提升，從職業身分來看，則以高階 

經理主管最重視資訊安全的問題，九成一採用電腦防毒措施，會設定個人電

腦密碼及定期備份個人檔案資料的比率都是六成三。 

 

(三)資訊應用 

 
01.台灣地區就業民眾中，有 57.3%工作時必須使用電腦，45.0%需要上網，兩

項比率各比 96年增加 3.9及 2.1個百分點。 

 
02.廿五縣市中，新竹市與台北市是工作數位化程度最高的縣市，逾七成五工作

電腦化，六成五以上需要上網；相對來說，嘉義縣、屏東縣及雲林縣等農業

縣市的工作數位應用程度較低，工作電腦化程度約四成，工作需上網比率在

三成上下。從工作現況來看，專業人士及事務工作人員是工作數位化程度最

高的兩類從業者。以受雇部門差異區分，政府部門是工作 e化程度最高者，

86.5%政府部門受雇者工作需使用電腦、74.1%應用網路於工作上。 

 

圖3  曾使用網路民眾的行動上網經驗 (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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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台灣 12 歲以上網路族，經常或偶爾上網搜尋工作或學習資訊的比率合計雖

然超過八成(80.4%)，不過，線上進行課程的風氣不盛，曾透過網路進行

視訊課程或影音課程的比率合計僅 25.9%。 

 

04. 都市化程度較低或偏遠鄉鎮網路族尚未善用網路資源，上網搜尋工作或學

習資訊的比率仍明顯低於北高直轄市等都市化發展較佳區域，差距約 5個百

分點。從受雇部門差異區分，政府部門是學習 e化程度最高者，89.9%政府

部門受雇者會上網搜尋工作或學習資訊、49.5%有透過網路進行視訊課程或

線上學習的經驗。 

 

05.電子化政府使用率部分，有 80.4%網路族知道政府機關設有網站，35.0%

過去一年曾透過網路查詢政府政策或公告事項，25.9%曾透過網站從事線上

申請。進一步分析發現，金馬地區民眾因地處偏遠較需仰賴網際網路，不僅

知道政府機關廣設網站的比率較台灣本島高(86.2%：79.4%)，過去一年

透過網路查詢政府公告事項及政策(45.0%)和從事線上申請作業(27.2%)

的比率也高於本島民眾約 10個百分點。 

 

06.公民議題參與方面，網路作為公民議題傳播場域的影響力逐漸成形，合計有

43.9%網路使用者會瀏覽其他網友對於政治、社會事件或公共政策的評論，

不過，網友閱讀的評論意見，來源非常侷限，因為只有 6.1%網路族曾抒發

個人意見。分析顯示，高學歷、民意代表、高階經理主管和專業人士透過網

路抒發個人對於公民議題看法的比率仍明顯較高。 

 

圖 4   網路族對 e 政府的瞭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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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網路族利用網路參與公民行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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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台灣網路使用者中，86.0%會在網路上搜尋生活資訊、74.3%曾使用網路傳

呼軟體、68.4%曾經在網路上從事休閒活動，顯示民眾應用網路於日常生活

上的情形已相當普遍。 

 

08.參與網路休閒活動以連江縣(75.2%)及花蓮縣(75.1%)最盛，相對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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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民眾因休閒產業較發達，透過網路從事休閒活動的比率比前述縣市少

了至少 12個百分點，為各縣市最低。各類從業者中，現役軍人及非經濟活

動人口透過網路休閒打發時間及使用線上傳呼軟體的比率明顯高於其他群

體。此外，身心障礙民眾參與社群活動的比率偏低，僅 50.0%使用線上傳

呼軟體，20.7%曾使用網路電話，比非身心障礙民眾少了至少 15個百分點。 

 

09.台灣網路使用者中，合計有 34.9%曾使用網路電話。儘管使用網路電話仍以

免費撥打居多（75.8%），但曾使用者中，已有 21.6%可接受付費購買點數，

透過網路電話撥打國際電話、市話或傳送簡訊，商業模式逐漸成形。 

 

圖 6   網路族應用網路於日常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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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國電子商務活動仍有相當的發展空間，合計只有 26.1%網路族曾透過網路

處理個人金融，不過，已有 49.5%網路族曾透過網路販售或購買商品、服

務的經驗，但以買方居多(37.5%)。網路使用者從事電子商務活動的比率

及金額隨著學歷提高而增加。 

 

11.分析網路族參與及未參與網路購物原因，調查顯示，方便（71.2%）與便宜

(29.6%)是網路購物最大利基，但交易安全(28.3%)仍未來需要面對的主

要挑戰。 

 

12.觀察台灣網路族最近一年的購物行為，結果顯示，「服裝配飾、化妝保養品 

(60.6%)」是最熱門商品，每十位網購族就有六人曾經上網買此類商品；   

次熱門的商品是「書籍雜誌」(49.7%)與「飯店、機票、車票等」(48.5%)； 

消費金額部分，以 1,001-5,000 元比率最高(35.4%)，其次是 

5,001-10,000元（16.7%），消費 1,000元以下與 10,001-20,000元 

都在一成上下，此外，合計有 16.6%過去一年網購金額超過兩萬元。平均

來說，過去一年曾購物者，平均消費金額為 13,565元。 

 

 



 10

 

 

 

 

 

 

 

 

 

 

 

 

 

 

 

13.台灣網購族有 11.1%曾透過網路購買電子書或軟體等線上下載的非實體產

品，顯示網路購物的物流仍以實體物流為主；至於金流方式，可複選情況下，

以「郵局或銀行轉帳(54.0%)」為主，其次才是「信用卡付款」(36.5%)。

此外，「貨到付款(26.3%)」、「便利商店取貨付款(13.9%)」、「面交取貨付

款(4.4%)」各佔有一定比率，反映網購族對於交易安全的顧慮與防護機制。 

 

12.從部落格與網路知識分享經驗分析台灣網路使用民眾參與 Web2.0 應用的

情形，調查顯示，有 77.8%網路使用者經常或偶爾瀏覽他人部落格，這些

人當中，半數純粹瀏覽(50.3%)，半數會在網路上與他人互動、表達意見。

此外，有 36.7%網路使用者擁有個人的網路部落格，49.0%會上網發問或

參考網友意見，24.6%會上網提供個人經驗或「解答」。 

 

13.30 歲以下網路族，逾四成有個人部落格，超過六成會在部落格發表及回應

他人意見，參與網路建構形式已出現世代特色。高學歷民眾透過個人部落格

紀錄生活、發聲的比率也明顯高於其他學歷的網路使用者。 

 

14.影音潮流是新一波的網路風潮。有 59.0%曾上網瀏覽影音檔，也有 15.1% 

網路族會轉貼或將自行拍攝的影音檔案上傳供他人欣賞。此外，網路族間的 

檔案分享及抓取相當普遍，有 15.1%網路族安裝點對點檔案傳輸之 P2P 軟 

體，從而使檔案隱私及資安成為未來可能衍生的新議題。 

 

15.儘管有 67.5%網路族對於自己的資訊搜尋能力有信心，不過，只有 39.8%

有把握閱讀英文網頁。 

 

圖 7 台灣地區網路族網購商品類型(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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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網購族過去一年網路購物消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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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01.從網路族使用公共電腦的可能性來看，有 9.1%網路族表示公眾場所設置電

腦設備會經常使用，50.6%可能偶爾使用，即公眾場所設置電腦的可能使用

率最高為 59.7%。 

 

02.詢問有可能使用公共電腦上網者的場地需求，以希望設置於便利商店

(36.6%)的比率最高，其次是交通樞紐(27.9%)及圖書館(17.5%)。 

 

伍、家戶數位落差現況 

 

(一) 家戶資訊環境 

 

01.調查顯示，我國家戶中高達 84.6%擁有電腦設備。其中，台北市、台北縣及

新竹市並列第一，都是 90.3%家戶擁有電腦設備，家戶電腦擁有率超過八

成五的還包括桃園縣、台中市、新竹縣、台南市、高雄市、基隆市、嘉義市

及台中縣等八個縣市。相對來說，雲林縣(70.7%)、澎湖縣(73.0%)、嘉

義縣(73.3%)、南投縣（74.5%）與台東縣（74.6%）家戶的 e 化程度較

差，家庭擁有電腦設備的比率低於七成五。 

 

圖 9   台灣網路使用者的網路資訊接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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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家戶電腦設備擁有率和都市化程度成正比。高偏遠鄉鎮家戶有電腦的比率為

63.5%，低偏遠鄉鎮家戶的電腦設備擁有比率雖然提升為 70.9%，但和非

偏遠鄉鎮家戶的 87.1%擁有率仍有很大差距。 

 

03.從家庭月收入來看，月收入不到兩萬的家戶，電腦擁有率僅 28.7%，月收入

2 萬至 3 萬元的家戶電腦擁有率大幅提高為 68.7%，但仍遠低於全國八成

五左右的平均水準，由此來看，月收入 2萬元似乎是國內家戶是否添購電腦

的門檻。家戶月收入四萬以上的家戶，電腦設備擁有率則幾乎都在 90%以上。 

 

04.外籍配偶家戶的電腦擁有率明顯低於非外籍配偶家戶(75.9%：85.0%)；至 

於身心障礙者家戶與非身心障礙者家戶，家戶資訊環境差距有限(83.1%： 

85.4%)。 

 

05.家戶連網狀況方面，我國每 100戶就有約 78戶能夠上網(77.5%)。其中，

非偏遠鄉鎮家戶可上網比率為 80.3%，但高偏遠鄉鎮家戶可上網比率只有

51.5%，低偏遠鄉鎮，可上網的比率也僅有 61.9%；原住民鄉鎮和偏遠鄉

鎮家戶的情形類似，山地原住民鄉鎮是網路設備最不普及的區域，只有

56.6%家戶能上網、其次是平地原住民鄉鎮(67.3%)，非原住民鄉鎮則有

78.3%家戶能上網。 

 

06.從工作現況來看，家戶經濟來源者從事經理主管、專業工作明顯提高家戶擁

有網路設備的可能性(超過九成三)；技術員或事務工作等白領工作，也有

九成左右家中有連網。相對來說，網路在戶長為非經濟活動人口家戶中最不

普遍，僅 47.2%家戶安裝網路，在農林漁牧(51.2%)及非技術勞動階級

（56.3%）家戶連網也不普遍。 

 

圖 10 台灣家戶電腦設備擁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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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從家庭月收入來看，月收入不到 2 萬的家戶，連網率僅 19.7%，月收入 2

萬至 3 萬元的家戶連網率提高為 58.3%。家戶月收入 7 萬以上的家戶，超

過九成家戶可以上網。 

 

08.台灣可上網的家戶，83.3%透過寬頻上網，仍使用窄頻撥接上網的家戶只剩

1.8%，2.6%主要透過 3G等無線傳輸上網，另有 12.4%受訪者不清楚家中

的連網頻寬。 
   

09.未申裝網路服務家戶，以無上網需求(44.1%)為主要因素，其次是擔心家人 

或小孩沉迷網路(17.1%)、可在其他地方上網(8.7%)、無法負擔連線費用 

(5.6%)及沒時間上網（5.5%）。 

 

10.台灣沒電腦的家戶中，若要花 2 萬元購買電腦，，36.1%感到壓力很大，

15.5%覺得有點壓力，僅有 29.1%家庭表示沒有壓力；至於有電腦但未連

網家戶，合計有 40.3%備感壓力。 

 
(二) 家庭成員資訊素養 

 
01.台灣家戶中，戶內平均有 64.3%家人具備電腦使用能力，換句話說，五口之 

家約是有三位懂電腦操作；家戶成員中，平均也有約六成懂上網。 

 

02.從都市化程度來看，偏遠鄉鎮、山地鄉鎮家戶內成員的整體 e化程度較弱，

家庭成員懂電腦及網路使用比率低於五成。 

 

03.有在學學生的家戶是最可能擁有電腦設備者，有學生家戶高達 94.1%有電腦 

設備，家戶連網率也達到 87.6%。不過，縣市差異顯示，台北市、台北縣、

桃園縣、台南市、新竹市與台中市的學生家戶上網率最高，比率超過九成；

相對來說，雲林縣、彰化縣及台東縣學生家戶上網比率較低，不及八成。 

 

此外，非偏遠鄉鎮學生家戶有 95.1%有電腦、89.0%能上網；但高偏遠鄉 

鎮的學生家戶，家中有電腦比率降至 84.1%、連網率更降至 71.8%；若從 

原住民鄉鎮與非原住民鄉鎮進行區分，則山地原住民鄉鎮的學生和高偏遠鄉 

鎮學生一樣弱勢，僅 78.7%學生家戶有電腦，72.4%可以在家中上網。 

 

外籍配偶家戶就學子女的資訊環境也明顯居於弱勢，家戶電腦擁有率降至 

80.9%，上網率只有 68.1%，明顯低於有就學子女的非外籍配偶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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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世代數位落差現況 

01.不論就資訊近用或數位能力而言，大體上都呈現年紀愈大者愈少使用電腦及

網路能力越弱的模式。以比率來看，40 歲以下民眾使用電腦的比率超過九

成二，41-50歲民眾是資訊社會的過渡世代，七成三曾使用電腦，至於 50

歲以上民眾，電腦使用者明顯降至五成以下，形成年齡數位牆的分野。 

 

 

 

 

 

 

 

 

 

 

 

02.中高年齡層民眾不僅上網比率低，即便是上網者，使用網路的時間也多半不

如年輕網路族。各年齡層中，以 21-30 歲網路族的掛網時間最長，每天平

均上網 3.6小時。 

 

03. 21-30歲網路族有近六成曾經行動上網(58.0%)，比率最高，其次是 31-40

歲民眾(48.0%)；相對來說，50歲以上網路族行動上網比率降至三成以下。 

 

 

04.中高齡民眾對於電腦防護的觀念較不足，60 歲以上網路族只有不到七成採

用防毒措施，定期備份檔案的比率也低於四成。 

 

圖 11  各年齡層民眾的電腦/網路設備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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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各年齡層網路族使用行動上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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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工作中應用電腦設備、網際網路或上網搜尋工作、學習資訊的比率與年齡成

反比。 

 
06.31-60 歲網路族是網路公民參與最活躍的一群，查詢政府公告的比率介於

35.5%〜44.9%，從事線上申請的比率介於 25.7%〜38.9%。此外，會主

動上網發表政治、社會政策意見者，以 21-30歲(8.6%)民眾相對活躍。 

 

07.20 歲以下年輕網路族在網路上從事休閒活動的比率超過九成，比率是中老

年網路族的二倍以上；生活資訊部分，以 21-40 歲民眾最常透過網路蒐集

生活資訊，比率在九成上下，15歲以下民眾使用率最低(64.9%)。此外，

使用線上傳呼軟體在 15-30 歲網路族中相當普遍，合計使用率超過九成；

相對的，50 歲以上網路族只有不到五成使用線上即時傳呼，遠不如年輕世

代。 

 

08.網路電話使用部分，15 歲以上民眾使用過網路電話的比率介於 32.0%〜

40.4%，世代之間的使用率差異不大。倒是，31歲以上的網路電話使用者，

有較高比率是購買點數使用付費的網路電話（25.6%〜38.4%），和 30 歲

以下網路族逾八成只用做線上免費通話的使用模式略有差異。 

 

 

09.各年齡層網友中，31-40 歲最常利用網路處理個人金融（37.6%），21-30

歲最上網販售或購買物品比率最高(66.5%)。中高齡網路族，使用過線上

金融的比率介於 20.6%至 26.7%之間，有過網路買賣經驗者在 19.0%至

41.7%之間。 

 

10.不同世代網路族的網購目標不盡相同，對於 30 歲以下網路族來說，衣服保

養品是重點採買項目，相對來說，30 歲以上網購族有較高比率是透過網路

圖13  各年齡層網路使用者應用網路於日常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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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書籍雜誌、訂飯店車票、家庭用品等實用性需求。 

 

11.從年齡來看，新的 web2.0網路參與模式，在 30歲以下網路族相當盛行，

其中又以 15-20 歲民眾最為風靡，57.7%經常上網瀏覽他人或自己的部落

格，35.1%偶爾瀏覽，比率合計達 92.8%；此外，20歲以下民眾，逾六成

設立個人部落格。此外，網友意見儼然成為 15-30 歲網路族的重要參考依

據，逾六成會上網發問或參考網友意見，相對來說，也以 30歲以下網路族

最樂於提供個人經驗或知識供其他網友參考，與中高齡網路族形成重大差

異。 

 

12.15-30歲網路族，逾七成會線上瀏覽影音檔案，比其他世代高出許多；另外， 

各世代中，以 15-20 歲網路族最愛上傳影音檔(32.9%)，12-14 歲與 

21-30 歲網路族也有近二成會上傳影音檔案供他人觀賞。網路分享檔案部

分，則以 21-30 歲民眾安裝 P2P 軟體比率最高(29.2%)，40 歲以上中高

齡世代安裝比率低於一成。 

 

13.50 歲以上網路族對使用公共場所免費電腦的需求較年輕人低，逾四成完全

無此需求。進一步分析發現，對 20歲以下網路族來說，提供上網據點以便

利商店或圖書館最佳，21-60歲民眾則對便利商店與交通樞紐有較高需求。 

 

柒、性別數位落差現況 

01.電腦與網路近用情形之性別落差仍然存在。所幸，性別數位落差只在 50 歲

以上女性族群中特別明顯，落後同齡男性 7-10個百分點，至於 40歲以下

年輕女性，不論是電腦或網路使用率都接近甚至已超越同齡男性。 

 

表 4  兩性電腦/網路使用率比較---以年齡層分 

電腦使用率 網路使用率 

 
男性 女性 

差異 

(男-女) 
男性 女性 

差異 

(男-女) 

12-14 歲 99.1 100.0 -0.9 97.7 98.4 -0.7 

15-20 歲 98.9  99.6 -0.7 98.4 99.1 -0.7 

21-30 歲 97.8  97.2  0.6 97.3 95.2  2.0 

31-40 歲 91.2  93.7 -2.4 88.4 87.5  1.0 

41-50 歲 73.9  72.2  1.7 66.4 62.4  4.1 

51-60 歲 52.8  45.7  7.1 44.9 36.0  8.9 

61 歲以上 20.0  10.5  9.5 13.2  6.2  7.0 

 



 17

02.比較兩性的資訊素養，結果顯示，兩性的電子郵件使用能力類似，資訊安全

防護觀念、具體行為也沒有明顯差異；不過，英文網頁的閱讀與資訊搜尋能

力，男性較優於女性約 2-6個百分點。 

 

03.在工作應用的 e化上，肇因於性別職業隔離，女性就業者多為白領或擔任事

務工作，仰賴電腦與網路完成工作比率明顯高於男性 8-10個百分點。 

 

04.女性網友對 e化政府的了解、使用程度與男性無異或甚至高於男性，但是瀏

覽或參與網路上政治、社會議題發言的比率相對較少，顯示不論在現實或網

路世界，女性在公共事務的專注與參與都明顯較為冷漠。 

 

05.男性網友較女性更熱衷網路休閒；女性則是使用網路電話比率高於男性。 

 

06.女性網路族有 55.3%曾進行網路購物/拍賣，比率明顯高於男性，不過，女

性仍以買方身分為主，創業比率與男性相當；網購商品類型方面，兩性各有

所好，女性購買「衣服配飾、化妝品」、「書籍雜誌」、「飯店機票、車票等」

的比率高於男性；男性購買「3C 產品」、「電腦及周邊商品」、「電腦軟體或

更新」的比率則高於女性；至於付款方式，兩性使用轉帳及信用卡付款比率

類似，但女性使用「貨到付款」、「便利商店取貨」比率較高，男性則有較高

比率「面交取貨」 

 

07.女性網路族較男性更熱衷於瀏覽他人部落格，合計有 80.1%有部落格瀏覽經

驗，設置個人部落格的比率也比男性多了 10.7個百分點。就網路知識分享

來看，性別間差異並不明顯，男女皆有四成八左右會在線上發問；不過，男

性較女性更熱心於在網路上提供「知識或解答」，多了 8.4個百分點。 

 

08.男性不論是觀賞線上影音或使用 P2P軟體的比率均高於女性；不過，影音檔

案上傳分享方面，女性較男性熱衷（17.0%：13.4%） 

 

捌、個人/家戶數位表現分數 

 

(一) 數位落差指標權重 

 

本調查利用許多不同指標測量我國 12 歲以上民眾的電腦及網路使用情形，

由於不同指標用於測量個人數位化能力具有不同重要性，因此必須找出各指標的

相對權重，方能進ㄧ步計算數位表現分數，進行整體比較。 
 
96 年數位落差調查曾整合十五位長期參與國內數位落差政策推動或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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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界代表的意見，透過 AHP 分析得出各指標的相對權重。97 年數位表現

分數將沿用 96年指標權重，確保兩年度的比較基礎一致。 
 

97 年數位落差調查結果經 96 年專家 AHP 分析所得出的各指標相對重要性

加權後，可分別計算台灣地區個人及家戶的數位整體表現分數。為利比較及方便

表達，不論是次構面或主構面得分皆以 0-100 分呈現，次構面彙整成主構面得

分或主構面會彙整成總分時，再依各構面相對權值進行加總。計算公式如下： 
 

為利比較及方便表達，不論是次構面或主構面得分皆以 0-100 分呈現，次

構面彙整成主構面得分或主構面會彙整成總分時，再依各構面相對權值進行加

總。計算公式如下： 

 

[ ] 100*∑= iXiY α
 

iα 為各指標或各構面之權數； Xi為各指標或各構面之指標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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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97 年個人/家戶數位落差指標架構權值 

個人數位分數指標權重 (0.668)
Ⅱ Ⅲ Ⅳ   次構面Ⅱ 第三構面Ⅲ 指標Ⅳ 跨指標權重 
資訊近用 0.224   
 資訊設備近用 0.395   
  曾否使用電腦 1.000 0.059 
 資訊網路近用 0.605   
  曾否使用網路 0.307 0.028 
  上網時數 0.551 0.050 
  行動上網   0.142 0.013 
資訊素養 0.179   
 資訊技術素養 0.542   
  收發電子郵件之能力 1.000 0.065 
 資訊安全素養 0.458   
  安裝防毒軟體 0.308 0.017 
  設定個人密碼 0.353 0.019 
  定期備份資料  0.339 0.019 
資訊應用 0.597   
 工作(教育)應用 0.268   
  上網搜尋工作或課業資料 0.660 0.071 
  線上學習 0.340 0.036 
 公民行為 0.130   
  知道政府機關設置網站 0.099 0.005 
  透過網路查詢政府公告之經驗  0.342 0.018 
  透過政府網站線上申請的經驗 0.378 0.020 
  網路公民議題參與 0.182 0.009 
 生活應用 0.304   
 網站販售或購買商品 0.130 0.016 
 

 
線上金融 0.099 0.012 

  搜尋生活資訊   0.421 0.051 
  線上休閒的經驗 0.195 0.024 
  線上傳呼使用經驗 0.155 0.019 
 Web2.0 0.082   
  部落格瀏覽狀況 0.337 0.011 
  提供知識經驗分享  0.663 0.022 
 資訊蒐集 0.216   
  英文網頁閱讀能力 0.356 0.031 
  特定資訊搜尋能力 0.644 0.055 

家戶數位分數指標權重(0.332)
Ⅱ Ⅲ Ⅳ 次構面Ⅱ 次構面Ⅱ 第三構面Ⅲ 指標Ⅳ 
家庭資訊環境 0.345   
 資訊設備 0.362   
  家戶電腦有無 1.000 0.041 
 網路環境 0.638   
  家戶是否連網 0.700 0.051 
  家戶電腦連網方式   0.300 0.022 
家庭資訊素養 0.655   
 家戶中使用電腦人口比例 0.338 0.074 

  
家戶中上網的人口比例 

0.662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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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數位分數 

 

01.我國 12 歲以上民眾數位表現分數為 38.0 分。分析整體數位分數的組成結

構可發現，12歲以上民眾在資訊近用構面表現分數最高(56.8)、其次是資

訊素養(50.6分)與資訊應用(27.1分)，顯示民眾接觸過電腦及網路的機

會不少、操作電腦能力及資訊安全觀念都有一定水準，不過，資訊應用能力

則仍有努力空間，尤其是電子化政府使用、工作應用偏低，及尚未趕上

Web2.0潮流。 

 

02.男性整體數位表現分數 39.5分，比女性多了 3.1分。 

 

03.個人整體數位表現分數隨學歷降低而遞減，研究所以上學歷民眾的整體數位

表現分數達 68.8分，不識字民眾只有 0.6分。 

 

04.各年齡層中，15-20 歲及 21-30 歲民眾的數位化程度相當，整體表現分數 

分別為 57.0分與 58.4分，居各年齡層之首；其次是 31-40歲民眾的 49.9

分與 12-14歲民眾的 46.6分，表現也不俗。另一方面，40歲以上民眾的

數位落差情形略顯嚴重，41-50歲民眾得分 32.8分，51-60歲及 61-64

歲民眾只有 19.6分與 9.2分，65歲以上民眾得分降至 3.5分。  

 

05.不同產業從業者的數位化程度不盡相同，以資訊及通訊傳播業的 e化程度最

好，得分 67.1分，比居次的教育服務業(60.5分)多了 6.6分；資訊應用

最居弱勢的仍是農林漁牧業(8.8 分)及退休民眾（10.0 分），此外，用水

供應及污染整治業(24.7分)及營造業(27.8分)的 e化程度也相當有限，

平均得分低於 30分。 

 
06.職業身分部分，專業人士數位化程度居各類從業者之冠(62.3分)，其次是

現役軍人(60.8分)與事務工作人員(56.0分)；另一方面，各類體力勞動

者及農林漁牧工作者的數位化情形都不理想，得分普偏低於 30分，其中又

以農林漁牧業者數位落差現象最嚴重(8.1分)。 

 
07.政府部門整體數位表現分數達 57.7 分，遠超過民間企業(45.5 分)、雇主

(40.0分)、自營作業者(24.1分)與無酬家屬工作者(14.9分)。 

 

08.原住民整體數位表現分數平均為 34.6 分，小幅落後客家籍民眾(39.2 分)

及非原客族群民眾(37.9分)。 

 

09.身心障礙民眾數位表現分數平均 17.3，大幅落後非身心障礙民眾(38.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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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縣市差異方面，綜合來看，新竹市(44.9分)再度蟬連全台數位化程度最高

縣市，台北市(44.6分)及台中市(42.5分)分占二、三名，桃園縣、台北

縣與連江縣的得分也超過 40 分，表現不錯。相對的，雲林縣(29.2 分)的

數位發展有待加強，是唯一得分低於 30分者。 
 
11. 迴歸分析顯示，控制其他變項影響力的前提下，年齡、教育程度、職務別、

受雇部門及居住地區都市化程度都是解釋台灣民眾數位能力差異的重要變

項，模型 Adjusted R2解釋力高達.69。其中，又以年齡與教育程度的影

響力最大。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性別越來越不是解釋數位落差的重要變數。 

 

(三) 家戶數位分數 

 
01.我國家戶數位表現分數為 66.9分。其中，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行業別為學

生(86.4分)、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84.2分)、金融保險業（82.7分）、

資訊通訊傳播業(82.0分)得分最高；另一方面，主要經濟來源為農林漁牧

從業者、操持家務者者、失業或退休者，家戶資訊程度明顯居於弱勢。 

 
02.從家戶月收入來看，月收入在 4 萬元以上的家戶，其分數都接近或超過 70 

分，屬於第一領先群；家戶月收入介於 3萬至 4萬者，家戶數位分數 65.0

分，屬於第二領先群，家戶月收入 2 至 3 萬者，家戶數位分數降至 51.5

分，至於家戶月收入不滿 2萬元者，數位化程度明顯居於弱勢，得分僅 19.6

分，顯示家庭經濟狀況會影響該家戶成員整體的數位學習與應用程度。 

 

03.外籍配偶家戶(53.4分)的資訊環境及成員資訊素養也明顯居於弱勢，平均

得分較非外籍配偶家戶(67.4分)少了 14分。 

 

04.縣市差異方面，台北市(76.7 分)、新竹市(74.0 分)及台中市(72.7 分)

的數位程度最高；另一方面，彰化縣、南投縣、台南縣、屏東縣、澎湖縣、

雲林縣及嘉義縣等七個縣市的家戶環境需待改善，得分介於 52.4 分至

59.2分。 

 

05.家戶數位發展情形仍大致與都市化程度成正比，以台北市家户數位發展最高

(76.7分)，工商城鎮(74.4分)居次，坡地鄉鎮、偏遠鄉鎮及山地鄉鎮數

位發展最居弱勢，分別只有 53.6分、52.3分與 43.8分。 

 
(四) 個人/家戶整體數位表現分數 

 
01.加權計算個人與家戶數位分數發現，97 年台灣整體數位表現總分為 47.6

分，標準差達 27.0，顯示台灣不同群體間的數位發展異質性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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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男性整體數位表現分數 48.3分，比女性略多 1.5分。 

 

03.整體數位表現分數隨學歷增加而上升，研究所以上學歷民眾的整體數位分數

達 74.6分，是小學以下學歷民眾的 4.9倍。 

 

04.各年齡層中，15-20 歲及 21-30 歲民眾的數位整體表現分數分別為 64.5

分與 64.7分，居各年齡層之首。51歲以上民眾得分不到 35分。  

 

05.從行業別觀之，以資訊及通訊傳播業的數位程度最好，平均得分 72.6分；

資訊應用最居弱勢的仍是農林漁牧業(16.3分)。 

 
06.職業身分部分，專業人士的整體數位分數居各職業者之冠(69.4分)；另一

方面，各類體力勞動者及農林漁牧工作者的數位化情形都不理想，得分普偏

低於 40分，其中又以農林漁牧業者數位落差現象最嚴重(15.5分)。 

 
07.受雇身分來看，政府部門整體數位表現分數達 66.0 分，遠超過民間企業

(54.6 分)、雇主(52.0 分)、自營做業者(35.3 分)與無酬家屬工作者

(25.0分)。 

 

08.原住民整體數位表現分數平均為 42.3 分，較之客家籍民眾(48.6 分)及非

原客族群等民眾(47.6分)略遜一些。 

 

09.區域差異方面，綜合來看，台北市(55.3分)重新拿下全台第一名，其次是

新竹市(54.5分)及台中市(52.5分)。數位化程度以雲林縣、嘉義縣與澎

湖縣最居弱勢，平均得分各只有 36.9分、38.2分、39.8分。 

 
10. 從地理區位來看，北部縣市 e 化程度最高 (50.5 分) ，中部縣市、東部

及離島縣市發展相仿 (介於 44.4 分至 44.6 分) ，南部縣市最差 (42.7

分)。 

  
11. 原住民鄉鎮的數位發展，平地原住民鄉鎮 (43.6 分) 優於山地原住民鄉

鎮 (37.8分) ，但數位發展仍比不上非原住民鄉鎮（48.0分）。  

 

玖、數位落差現象跨年趨勢比較 

01.台灣民眾的電腦及網路使用情形比 96 年顯著提昇。其中，全台 12 歲以上

民眾曾經使用電腦的比率由 96 年的 71.0%成長為今年的 73.4%，曾經上

網的人也從 65.6%增加為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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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從性別角度來看，不論是男性或女性民眾，曾經使用電腦及網路的比率在

過去一年都獲得顯著提升。不過，女性網路使用率仍穩定落後男性 4 至 5

個百分點，顯示女性的資訊近用程度仍居於弱勢，性別數位落差尚未獲得

明顯縮減。 

 

03.過去一年，30-60歲世代民眾的電腦及網路使用狀況都有顯著成長。其中，

41-50歲及 51-60歲民眾的電腦使用率增加幅度最為難得，各增加 6.0及

2.9個百分點；網路使用部分，也是以 41-50歲及 51-60歲民眾的網路使

用率提昇最顯著，各增加 5.6及 5.0個百分點。 

 

 

 

04.除了基隆市及台南縣，各縣市電腦使用率都比 96年提高，其中又以彰化縣、 

高雄縣、台北市、嘉義市、嘉義縣、台東縣、屏東縣與高雄市成長幅度最大， 

超過 3個百分點；網路使用率提升方面，則以彰化縣、高雄縣、桃園縣、高 

雄市與嘉義縣表現最好，網路人口成長高過 3個百分點。 

 

圖 14  近兩年來各年齡層民眾的網路設備使用狀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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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縣市民眾資訊近用情形的跨年度比較 
 電腦使用率 網路使用率 

 
96年 97年 

近二年

增減% 
96年 97年 

近二年 

增減% 

平均 71.0 73.4 +2.4 65.6 68.5 +2.9 
台北縣 75.9 77.4 +1.5 70.9 72.6  +1.7  

宜蘭縣 68.7 69.5 +0.8 62.0 64.0  +2.0  

桃園縣 75.3 77.6 +2.3 69.6 73.7  +4.1  

新竹縣 73.6 74.3 +0.7 68.0 69.6  +1.6  

基隆市 76.6 74.5 -2.1 71.1 70.8  -0.3  

新竹市 79.1 80.2 +1.1 75.5 75.9  +0.4  

苗栗縣 69.4 69.9 +0.5 64.1 63.3  -0.8  

台中縣 71.9 74.0 +2.1 66.8 68.0  +1.2  

彰化縣 63.0 68.1 +5.1 56.9 63.1  +6.2  

南投縣 65.1 67.8 +2.7 58.5 60.9  +2.4  

雲林縣 59.2 61.0 +1.8 53.2 56.3  +3.1  

台中市 78.6 79.0 +0.4 73.3 75.0  +1.7  

嘉義縣 57.6 61.2 +3.6 52.2 56.2  +4.0  

台南縣 64.7 63.6 -1.1 58.0 58.6  +0.6  

高雄縣 64.7 69.0 +4.3 58.2 64.3  +6.1  

屏東縣 62.0 65.3 +3.3 56.0 59.5  +3.5  

澎湖縣 60.2 62.1 +1.9 55.4 58.0  +2.6  

嘉義市 72.2 76.1 +3.9 67.2 71.1  +3.9  

台南市 72.5 75.3 +2.8 67.4 70.1  +2.7  

台東縣 66.2 69.8 +3.6 61.8 64.9  +3.1  

花蓮縣 68.5 69.3 +0.8 61.8 63.8  +2.0  

台北市 75.7 79.9 +4.2 71.6 75.5  +3.9  

高雄市 72.4 75.6 +3.2 66.3 70.4  +4.1  

金門縣 66.5 68.8 +2.3 61.3 64.5  +3.2  

連江縣 70.8 73.1 +2.3 67.5 70.1  +2.6  

 
05.和 96 年調查結果相比， 12 歲以上上網民眾的每日上網時間由 2.72 小時

略增為 2.78小時。區分性別顯示， 12歲以上女性上網民眾的每日上網時

間雖由 2.5 小時略增為 2.6 小時，但掛網時間還是明顯少於男性。 

 
06.趨勢資料顯示，全台 12 歲以上網路族人口雖然較 96 年明顯成長，不過，

應用各類網路功能比率不僅沒有明顯成長，反而呈現下降趨勢。這主要是因

為台灣新增的中年網路人口對於各項網路功能相對陌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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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台灣 12 歲以上網路族民眾網路使用情形的跨年度比較 

 
07.台灣 12歲以上原住民曾經使用電腦的比率年年上升，由 43.8%大幅提升為

71.2%；曾使用網路的比率由 37.8%上升為 65.4%。跨年度調查數據顯示，

台灣原住民的資訊使用率即將追上客家、閩南或外省籍民眾，縮減族群數位

落差成效卓著。 
08.台灣不僅家戶電腦擁有率由 96年的 82.6%增為 97年的 84.6%，連網率也

從 74.7%增加為 77.5%。此外，有在學學生家戶的電腦擁有比率仍然居高

不下，且由去年的 93.1%增為 94.1%%。 
 

不過，原住民鄉鎮家戶上網環境改善情形較不明顯。山地原住民家戶連網率 

僅由 96 年的 54.4%略增為 56.6%，平地原住民鄉鎮家戶擁有網路設備的 

比率則是由 66.5%微升為 67.3%，成長幅度低於非原住民鄉鎮家戶。 

 

09.家戶有電腦但未連上網路的原因，96 年調查顯示，有 46.7%是因為家人無

上網需求，14.5%擔心家人或小孩沉迷網路；97 年調查，因為無上網需求

而未申裝網路的比率略降為 44.1%，擔心小孩或家人沉迷而不願申裝網路

的比率略升，成為 17.1%。 

 

10.有 80.4%網路族知道政府廣設機關網站，比率較 96年提升。不過，透過電

子化政府查詢政策或公告事項的比率沒有明顯成長，使用率維持 35.0%上

下；過去一年透過網路從事線上申請的人，則是由 28.0%略減為 25.9%。 

 
此外，民眾透過網路發表個人對於政治、公共政策等意見的情形仍不多見，

比率維持約 6%。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E-MAIL 使用 86.9 85.7 88.2 88.9 86.4 
網路休閒活動 67.3 67.4 68.0 70.1 68.4 
生活資訊搜尋 85.4 88.1 86.7 89.8 86.0 
線上傳呼軟體 56.2 67.6 73.0 76.4 74.3 
線上金融 18.1 18.5 22.6 27.8 26.1 
線上購物 30.4 37.2 44.7 49.6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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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身心障礙者數位落差與數位需求調查報告摘要 

 
壹、緒論 
 

行政院研考會自 90 年起每年定期辦理數位落差調查，希望透過符合現代社

會科學準則的調查研究方法，了解我國數位落差變化情形，並針對政府相關部會

解決落差方案及提升數位生活需求的效益進行評估。 
 
由於過往的調查發現，本人為身心障礙者或家戶中有身心障礙者之數位表現

是居於弱勢的一個群體，為觀察身心障礙者數位落差的現況與變化情形，研考會

繼 94 年辦理「身心障礙民眾數位落差調查」後，今年特再度規劃「97 年身心障

礙者數位落差與數位生活需求調查」，期望藉由完整的研究設計及更具規模的樣

本，深入瞭解處於弱勢的身心障礙者資訊設備運用現況與需求，俾能提供政府作

為擬訂縮減身心障礙者數位落差政策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 

 

97 年身心障礙民眾數位落差調查共訪問十二類身心障礙者，除繼續針對 94
年時曾訪問的視覺障礙、聽覺機能障礙、平衡機能障礙、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肢體障礙、顏面損傷、頑性癲癇症及多重障礙等八類身心障礙民眾進行調查外，

亦擴大訪問層面，將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輕度智能障礙、輕度自閉症及其他障礙

者納入調查範圍，期能更為深入了解身心障礙民眾的資訊近用情況及數位生活需

求。 
 
本調查以通信及電話調查兩軌並行方式進行訪問，其中，聽覺機能障礙、聲

音或語言機能障礙者等明顯不適合以電話調查進行訪問者，以郵寄問卷為主；其

餘十類身心障礙者，則採電訪為主、郵寄問卷為輔的方式進行調查。 
 
97 年身心障礙者數位落差與數位生活需求調查於 97 年 9 月 9 日晚間開始進

行調查，至 97 年 10 月 6 日止，合計訪問完成 3,385 位 12 歲以上身心障礙民眾。  
 

參、身心障礙民眾個人數位落差 

 
一、個人資訊近用概況 
 
1.調查顯示，受訪的十二類身心障礙民眾中有 30.4%會用電腦，69.6%表示不

會。身心障礙受訪者沒有用過電腦的原因，以不知如何操作的比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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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2.網路使用方面，身心障礙民眾只有 26.6%曾使用網路，73.4%沒有上網經驗。 

 

3.各類身心障礙者中，輕度自閉症者的電腦近用程度最高，超過九成會用電腦

(97.8%)，其次是其他障礙者(82.0%)；，相對來說，平衡機能障礙、聽障

及視障者曾用電腦比率最較低（介於 18.2%至 20.1%）。 

 

4.網路近用方面，也以輕度自閉症者的網路近用程度最高，95.2%曾經上網，

其次是其他障礙者(69.6%)，再其次是顏面損傷者，有 50.0%曾使用網路；

相對而言，平衡機能障礙及聽覺障礙者使用網路比率最低（14.6%、13.8%）。 

 

5.分析與 94年調查相同的八類身心障礙民眾資訊近用情形發現，曾使用電腦者

較三年前增加 3.9個百分點，曾經上網者提升 5.3個百分點。 

 

二、電腦及網路使用者的數位資訊能力 

 

1.曾使用電腦的身心障礙民眾中，有 75.2%表示他們操作電腦完全不需要其他

人協助，19.1%是有需要才要他人提供協助，4.6%需要有人一直在旁幫忙。 

 

2.收發 E-Mail能力部分，身心障礙網路族中有 77.0%會收發電子郵件，23.0%

表示不會。 

 

3.目前有工作或就學的身心障礙電腦使用者中，有 54.3%在工作或學習過程中

有用到網路，45.7%沒有使用。 
 

4.身心障礙網路使用者中，約七成知道政府機關設有網站（69.6%）。這些知道

政府設有網站的人裡，53.2%過去一年曾透過網路查詢政府政策或公告事

項，29.2%曾透過網站從事線上申請，16.2%曾透過政府網站反映意見或申

訴。未使用電子化政府服務身心障礙者最主要的理由是「沒有需要」。 

 

5.身心障礙網路族 80.2%會在網路上搜尋生活資訊、61.0%曾使用線上傳呼軟

體、71.5%曾經在網路上從事休閒活動、27.1%曾使用網路電話，也有 17.5%

建置個人部落格。 

 

6.身心障礙網路族使用電子商務的情形尚不普遍，只有 19.0%曾透過網路處理

個人金融，33.1%曾在網路上販售或購買商品、服務。 

 

7.資訊接收能力方面，調查顯示，親友若有特定資訊需求，合計有 61.7%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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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網路使用者有把握能滿足親友的需求，33.3%沒有把握。 

 

8.會使用電腦的身心障礙者有 76.1%覺得硬體操作不難，只有 18.4%覺得不容

易。軟體操作方面，覺得有困難的身心障礙者為 18.9%，27.3%認為不太困

難，41.7%一點都不感到困難。 

 
9.網路瀏覽能力方面，近七成身心障礙網路族認為遨遊網路一點都不困難

（69.7%），17.1%覺得不算困難，只有 9.4%認為瀏覽網路不易。 
 
10.調查顯示，高達 87.1%會用電腦的身心障礙者肯定電腦對生活的助益、

85.0%會用網路的身心障礙者認為網路對生活有幫助。然而，不會使用電腦

的身心障礙者，認為家中有電腦及能上網對生活有幫助的分別只占 25.0%

和 26.3% 

 
三、身心障礙民眾資訊設備及訓練需求 

 

1.本次調查中，多數會電腦的身心障礙者並未使用專用電腦，有電腦者 97.8%

是使用一般電腦，只有 1.2%有專用電腦。不會電腦的身心障礙者 88.5%不

知道有為身心障礙者設計的專門電腦、55.8%不清楚自身適用的電腦種類。 
 

2.擁有專用電腦的身心障礙者，以視障者居多（16.6%）；此外，不會電腦的視

障者也有 26.1%認為自己需要專用電腦，是輔助設備需求最高的一群。 
 

3.有 17.1%會用電腦的身心障礙者曾參加過電腦軟硬體相關職業訓練，82.4%

沒有。表示目前或未來有資訊教育訓練需求者占 42.6%，51.6%認為不需要。

需要教育訓練者，以希望學習網頁設計的比率較高（25.4%）。 
 

4.不論是不會使用電腦或未曾上網的身心障礙者，都大約是每三位就有一位家

中有「資訊代理人」，曾協助其上網查詢生活資訊、購物或預約掛號、申訴。 

 

肆、身心障礙民眾家戶數位環境 

 

1. 本次調查的十二類身心障礙者，家戶連網率為 65.7%。家人無上網需求

(60.2%)、無法負擔電腦設備費用（19.4%）及無法負擔網路連線費用

（10.9%）是身心障礙者家戶未申裝網路服務的前三項主要理由。 

 

 

 


